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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

 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长绿工商行处字[2017]134 号 

姓名（名

称） 
 个人 

注册号  

名称 吉林中山医院 

注册号  

行政

处罚

当事

人基

本情

况 

单位 

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
  姓名 

曹万辉 

违法行为类型 广告法 

行政处罚内容 罚款 10，000.00 元 

 

 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

称 

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绿园分

局 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17 年 9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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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绿园分局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 

 

长绿工商行处字〔2017〕134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关于吉林中山医院广告违法行为的 

处罚决定 
当事人：吉林中山医院 

类型：民办非企业单位（合伙） 

住所：长春市普阳街 2715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曹万辉 

业务范围：外科（普外、胸外）、妇科（妇科、生殖健康

与不孕专业）、内科（呼吸、消化、神经、变态反应专业）、

麻醉科。以下专业设置门诊：外科（骨科）皮肤科（皮肤病专

业）中医科（不含病毒性肝炎）耳鼻喉科、口腔科（口腔内

科、口腔修复专业）、医学影像（X 线、心电、超声诊断）、

医学检验科（临床检验、血液、生化检验、免疫、血清学专

业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222000070250457XD 

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：20050019 

2017 年 7 月 11 日，绿园分局执法人员接到投诉称，吉林

中山医院利用互联网发布违法医疗广告，希望工商部门查处。

经查，情况基本属实，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《医疗广告管理

办法》和《广告法》的规定，为进一步查清事实，经主管局长

批准，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正式立案。    

经查，2016 年 5 月初，吉林中山医院自行建设医院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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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网址 www.zjlsjsk.com，域名 js39.cn， ICP 备案 15007755

号-2）。2017 年 6 月吉林中山医院委托吉林省承亿商务信息咨

询有限公司为该院网站制作网页内容，制作费 800 元，已支

付，并给当事人开具了制作费凭证“吉林增值税普通发票”

（NO.00648471），6 月 20 日网页制作完毕投入使用，7 月 5

日，该院发现网页内容存在不妥之处，对内容进行了更新。当

事人对在此期间发布的广告内容进行了确认签字。当事人发布

的广告内容包含：“乙肝、丙肝、肝硬化、脂肪肝、酒精肝、

神经官能症、多动症、抽动症、自闭症、焦虑症、疑病症、更

年期综合征、SX 生物基因接续疗法，攻克神经衰弱”等含有疾

病名称、诊疗方法的内容，包含：“安全诊疗，治疗过程的每

一步都有 100%的安全保障，快速见效，五大疗法个人化方案，

一对一诊疗，3 天快速见效，疗效显著，彻底治愈，不需终身

服药，无副作用”等表示功效、安全性、治愈率的断言或者保

证。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和《广告法》

的相关规定，违法事实成立。 

 上述违法事实，有下列证据证明： 

1、《案件来源登记表》原件 1份：证明案件的来源； 

2、对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李珊珊的《询问（调查）笔录》

1 份：证明本局的取证及固定证据行为已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和

确认、证明当事人发布广告的事实； 

3、当事人提供的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、《医疗机

构执业许可证》复印件各 1份：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； 

4、当事人提供的《法定代表（主要负责）人身份证明》原

件及曹万辉的《身份证》复印件各 1 份：证明曹万辉的自然情

况和负责人身份； 

5、当事人提供的《授权委托书》原件及委托代理人李珊珊

的《身份证》复印件各 1 份：证明李珊珊的的委托代理人身

份； 

6、当事人提供的《房租赁合同》复印件 1 份：证明当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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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营场所情况； 

7、委托代理人李珊珊签字确认的载有吉林中山医院医疗广

告内容的打印资料 1 份：证明当事人利用网站发布的违法广告

内容； 

8、当事人提供的陆禹舟、刘亚茹两人的《执业医师资格

证》复印件各 1份：证明当事人广告宣传内容的有关情况； 

9、当事人提供的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复印件 1 份：证明

该院发布医疗广告经过审批的； 

10 、 当 事 人 提 供 的 《 吉 林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》

（NO.00648471）复印件 1 份：证明该院网站内容制作费用情

况； 

11、当事人提供的《关于吉林中山医院利用互联网发布医

疗广告情况说明》原件 1 份：证明当事人建设网站和进行广告

宣传的事实经过； 

12、当事人提供的《网页制作合同》复印件 1 份：证明网

页制作情况； 

13、当事人提供的 ICP 备案信息网站下载打印件 1 份：证

明当事人网站已备案； 

以上收集的证据,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,符合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的规定。 

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，我们认为：当事人利用网络发布了

含有疾病名称、诊疗方法、保证治疗过程安全性及治愈率内容

的广告的行为违反了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七条“医疗广告

的表现形式不得含有以下情形：（一）涉及医疗技术、诊疗方

法、疾病名称、药物的”和《广告法》第十六条“医疗、药

品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：(一)表示功效、安全性

的断言或者保证；(二)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”之规定，已构

成发布违法医疗广告行为。 

依据以上查明的事实，本局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依法向当

事人送达了《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绿园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

知书》（长绿工商罚听告字[2017]134 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

限内，未进行陈述、申辩，也未提出听证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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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
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依据

《广告法》、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予以处罚，对情节严重，造

成严重后果的，可以并处一至六个月暂停发布医疗广告、直至

取消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的医疗广告经营和发布资格的处

罚。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对负有责任

的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一万元

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医疗广告内容涉嫌虚假的，工商行政

管理机关可根据需要会同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作出

认定”，《广告法》第五十八条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

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

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

节严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

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

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：(一)违反本法第十六条

规定发布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广告的”之规定。鉴于当事人

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取证，及时改正错误，按照《吉林省

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第十八节适用《医疗

广告管理办法》的裁量标准 18.1 中违法程度一般的标准为：

“广告费用在 1000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，或广告广告发布时间少

于 1 个月的。”对应的处罚标准为：“处以 1 万元罚款”，第

十六节适用《广告法》的裁量标准 16.4 违法程度较轻的标准

为：“影响较小，广告费在 5 万元以下的。”对应处罚标准

为：“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

用 1 倍的罚款”。经本局集体讨论研究决定，责令当事人停止

违法行为，并处罚如下：罚款人民币 10，000.00 元。 

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到工商银行人

民广场支行（地址：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2303 号，户名：长

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绿园分局，账号：4200220311200530001，

代码：10806）缴纳罚没款。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

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；同时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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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已决定执行罚款的数额。 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，向长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申请行

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，依法向

绿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

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

的，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 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六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七

条和《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》第二条的规

定本局将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、门户网站、专门网站公示本

行政处罚信息。当事人也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的 20

日内，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自行公示本行政处罚信息；当事

人逾期不公示的，本局将责令限期公示；在责令的期限内仍不

公示的，将列入经营异常名  录。一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

当事人将在政府采购、工程招投标、国有土地出让、授予荣誉

称号等工作中，受到限制或者禁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 0 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


